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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代表资料 

 

兹随此函附上贵区/复合区年会举行前一月的第一天经审核过的区内各分会会籍至少一年又一天 之

会员人数表，此表上之会员人数是决定各正常分会出席即将举行的贵区年会代表人数。 

 

凡未缴清国际狮子会(LCI)欠款之分会代表无投票权，直到您收到支票、汇票、银行票据，或付清 

在 “F”栏下所列明的欠款。在代表身份认证截止前至少十五(15)日前任何时间缴清欠款及取得 

正常分会资格。代表身份认证截止时间应由个别年会订立规则。身份认证少于 15 天前收到的任 

何款项不会改变分会的投票情形。 请按照平常付款指示付清欠款。立即将付款收据寄给总会， 

以便销账。付款指示登在国际狮子会的网站。贵区年会至少十五(15)日前，请电 630-203 -3810 

会计应收帐及分会账号服务部门，索取分会缴清欠款之最新资料。尽速致电联络，有助解决分会 

欠款之问题。 

 

请注意于发出下半年会费账单(1 月-6 月)前，任何已经列为财政停权之分会，在未解除财政停权 之

前，必须付清全额之欠费，以及下半年会费才能恢复为正常分会。列在认证列表上的“F”栏， 即

是未付的会员会费，“为了投票需要付清的金额”。在区(单、副、临时和复合) 身份认证截止 前，

所有分会必须付清半年会费，才能有投票权。请电应收帐及分会账号服务部门 630-203- 

3820 以证实是否属于正常分会。 

 

认证表“A” 栏显示分会投票地位。以下为投票地位*之值: 



VoteInfo_SC 2  

1 正常分会 
2 不正常分会 
3 分会目前列为财政停权 
4 需要支付款项以成为正常分会 
** 必须付清“F” 栏之金额，该分会才可投票 

# 需要得到国际狮子会的同意才可以投票 

 

国际附则第九条第 3 节 -分会代表计算公式: 

国际附则第九条第 3 节 有关区年会分会代表之规定如下: 

 

第 3 节分会代表人数计算公式。国际狮子会及区(单、副、复合)内经授证的正常分

会每十(10)位会员其会员会籍至少为一年又一天即可派正副代表各一(1)参加区(单、

副、复合)年会，剩下的会员人数若有余数过半亦可派正副代表各一。分会可派的

代表人数以年会前一个月的第一天的国际办公室记录为准。但是，每一分会至少可

有正副代表各一(1)；并且各区(单、副、复合)可在其宪章及附则中规定前总监，只

要前总监仍属该区内一分会之会员，便可担任区年会的正代表，并且不占该分会代

表名额。每位亲自出席并经身份认证之正代表可在区年会中投一(1)票选举区干部，

并可为区年会提案投一(1)票。本节所指余数过半应为五(5)位或以上会员。任何新

授证的分会，以及在区年会举行前有新会员加入的分会，须按上述规定日期之国际

办公室记录会员会籍至少为一年又一天来计算代表名额。可在代表身份认证截止前

之至少十五 (15) 日前任何时间缴清欠款及取得正常分会资格。代表身份认证截止

时间应由个别年会订立规则。 

 

国际理事会对于因本宪章之规定所产生的几项特殊情况，提供下列解释: 

 

一位转会会员转入该分会之会员至少一年又一天，此转会会员才可计入该分会之会员人数， 

以计算出正代表的名额。 

 

一位复籍会员成为该分会之会员之时间总计至少一年又一天，此复籍会员才可计入该分会 

之会员人数，以计算出正代表的名额。 

 

若授证未满一年又一天之新授证分会，应有指派一位正代表及一位副代表之资格。在此之 

后，其正代表人数，应以在其分会之会籍超过一年又一天之基准计算。 

 

 一解除不正常地位或财政停权分会之正代表资格人数，应以解除不正常地位或财政停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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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起算，其分会之会籍超过一年又一天之会员人数计算。然而，一解除不正常地位之分会 

至少应有指派一位正代表及一位副代表之资格。 

 

 

国际理事会政策手册第五章第 B1 段-正常分会 

国际理事会政策手册提供的“正常分会”定义适用于分会代表公式的计算。 

 

1) 正常分会 

一正常分会是一分会: 

a)   非处于“不正常地位"或 “财政停权”； 

b)   依国际宪章及附则之规定及国际理事会政策在运作； 

c)  它有: 

1)   依会员人数全额支付区(单、副及复合)之会费及费用；及 

2)   未积欠国际狮子会会费及费用超过 US$10 以上；及 

3)  未积欠 US$50 以上超过九十(90)天期限； 
 

国际狮子会于任何纷争发生时，有权决定分会是否为“正常分会”。 

 

 

国际附则第九条第 5 节-代理投票 

分会、区(单、副、复合)及总会事务中均严格禁止代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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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数计算方式 

下面举例此分会代表人数计算方式: 

 

例 1: 一区将于 2016 年 4 月举行年会。区中一分会在国际狮子会 2016 年 3 月 1 日的记 

录有 25 位会员之会籍超过一年又一天。则该分会在区年会可以有三(3)位正代表及 

三(3)位副代表。. 
 

例 2: 一区将于 2016 年 4 月举行年会。区中一分会有 23 位会员，在 2015 年 3 月时有 

两(2)位新会员加入也于 3 月的会员月报表报告，显示于国际狮子会 2015 年 4 月 

1 日的记录。则该分会在区年会可以有两(2)位正代表及两(2)位副代表。虽然该分 

会在国际狮子会 2016 年 4 月的记录有 25 位会员，但是国际狮子会 2016 年 3 月 

1 日的记录但新会员之会籍未超过一年又一天。 
 

例 3: 一区将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举行年会。一分会有 23 位会员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 

有两(2)位新会员加入。新会员于 2015 年 3 月会员月报表报告，显示于国际狮子 

会 2015 年 4 月 5 日的记录则该分会在区年会可以有两(2)位正代表及两(2)位副代 

表。虽然该分会在举行区年会时有 25 位会员会籍超过一年又一天，但是国际狮子 

会 2016 年 3 月 1 日的记录，只有 23 位会员之会籍超过一年又一天。 
 

例 4: 一区将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举行年会。区中一分会有 23 位会员，在 2015 年 2 

月 1 日时有两(2)位新会员加入也于 2 月的会员月报表报告，显示于国际狮子会 

2015 年 3 月 5 日的记录。则该分会在区年会可以有三(3)位正代表及三(3)位副代 

表。.于国际狮子会 2016 年 3 月 1 日的记录， 25 位会员之会籍超过一年又一天。 

国际狮子会 3 月 1 日的记录，即区年会举行月份之前一月第一天国际狮子会的会 

员记录，该分会有 25 位会员会籍超过一年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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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区  /区年会可派分会代表人数 

 

 

分会会员人数 可派分会代表人数 

1-14 1 

15-24 2 

25-34 3 

35-44 4 

45-54 5 

55-64 6 

65-74 7 

75-84 8 

85-94 9 

95 -104 10 

105-114 11 

115-124 12 

125-134 13 

135-144 14 

145-154 15 

155-164 16 

165-174 17 

175-184 18 

185-194 19 

195-204 20 

205-214 21 

215-224 22 

225-234 23 

235-244 24 

245-254 25 

255-264 26 

265-274 27 

275-284 28 

285-294 29 

295-304 30 

 

分会代表人数之计算是根据国际办公室之记录年会举行月份之前一个月的第一天会员人数为 

基础。国际附则第九条第 3 节及国际理事会政策第十八章会员发展第 B.3.段。 


